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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教体字〔2020〕21号 

 
 

邹城市教育和体育局 
关于 2020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各镇教办、街道教育科、农村初中、市直学校： 

按照《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年普通中小学幼儿园招生

入学入园工作的意见》（鲁教基函〔2019〕37 号）、《济宁市教

育局关于做好 2020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意见》（济教

函〔2020〕13号）要求，为做好 2020年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

作，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山东省义务

教育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就近入学、一生一

籍制度，合理划分招生范围，规范招生秩序，全面实行阳光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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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实现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划片招生、相对就近、免试入学”的原则。各

学校接收本服务区内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保障适龄少

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 

（二）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各单位要向社会公布

学校招生范围及入学资格，加强学校、社区（村）、家庭之间的

沟通与联系，切实宣传好、执行好招生政策。 

（三）坚持外来务工人员与外来经商人员等随迁子女享有平

等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原则。实施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

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保障外来务工人员与外来经商人员等随迁

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四）坚持实事求是、严格把关的原则。以学生户籍、学生

法定监护人房产所在地为主要依据，确定就读学校。各学校要严

格审核学生入学的相关证明材料，层层落实责任，杜绝弄虚作假。 

三、招生政策 

（一）招生范围 

1、市直中小学招生。市直城区中小学招生范围见“附件 1”。

市直矿校（市鲍店矿校、市南屯矿校、市北宿矿校、市东滩矿校，

下同）、市电厂小学原则上招收学校所在矿区、电厂职工子女。 

2、农村中小学招生。各镇按照行政区划和本意见要求，制定

本辖区的学校划片招生范围和条件，切实做好本辖区内的义务教

育阶段招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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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学入学年龄 

按照《义务教育法》“年满六周岁”规定，2020年小学一年

级招收年满 6周岁（2014年 8月 31日前出生，含 8月 31日）的

适龄儿童。 

确因特殊情况需要延缓入学的，要提供延缓入学的书面申请

及有关证明材料到各中小学校申请登记；镇属学校将汇总情况报

镇政府审核，市直学校将汇总情况报市教育和体育局普教科审核；

审核同意后办理延缓入学手续。延缓期一般不得超过一年，期满

后仍不能入学者应重新申请。 

（三）户籍规定 

按照户籍政策规定，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为有效户口：一是

学生户口与父母双方（或一方）户口在同一户籍上，且户籍与实

际住址相符；二是学生户口与父母双方（或一方）户口长期在祖

父母（或外祖父母）户籍上，且户籍与实际住址相符。新迁入户

口的时间截止到 2020年 6月 30日。 

（四）房产规定 

根据有关规定，房产需提供房管、不动产登记部门认定的房

产证明（房产证、不动产权证书或房管部门备案的购房合同，用

途为住宅，下同），以实际居住为准。 

（五）残疾儿童少年入学 

各单位要认真核实服务区内残疾儿童少年情况，动员具备入

学条件的残疾儿童少年按时入学，其年龄规定可以比正常儿童放

宽 1-2岁。生活能自理、有学习能力的适龄聋哑、智障儿童要到邹



 

 －4－ 

城市特殊教育学校报到，适龄盲童到济宁市盲校报到；其他具有

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儿童、少年要到户口所在地学校随班就

读。重度智障儿童可到市特殊教育学校注册入学，或在当地教办

安排的学校注册入学，由学校派教师定期送教上门，确保残疾儿

童少年入学率达到 95%以上。任何学校不得拒绝接收具备随班就

读能力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就读。 

四、招生计划 

1、城区小学根据毕业年级班数，按现有条件和班额确定招生

计划。城区小学招生计划另文下发。 

2、城区初中学校按照城区小学毕业生分流数和未在城区上小

学但符合城区初中学校招生条件的学生数，根据初中学校规模确

定招生计划。城区初中学校招生计划另文下发。 

五、招生程序 

（一）初中学校招生 

1、城区初中学校招生。符合城区初中一年级入学条件的学生

（包括在城区小学就读和未在城区小学就读但符合城区初中学校

入学条件的六年级学生，下同）由学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登录“2020

年邹城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http://106.14.9.212/）进

行网上登记注册，完成相关信息填报，网上提交申请，随后携带相

关材料原件到报名初中学校材料审核、现场确认，市教育和体育局

将组织人员对报名情况进行复核。 

2、市直矿校招生。市直矿校的小学毕业生直接入本校初中部。 

3、农村初中招生。镇教办审核辖区内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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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入学资格，由初中学校下发加盖镇教办和学校公章的入学通

知书。 

（二）小学学校招生 

1、城区小学招生。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由学生父母或

法定监护人登录“2020年邹城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

（http://106.14.9.212/）进行网上登记注册，完成相关信息填报，网

上提交申请，随后携带相关材料原件到报名小学学校材料审核、

现场确认，市教育和体育局将组织人员对报名情况进行复核。 

2、市直矿校、电厂小学招生。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由

学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持相关证明材料到市直矿校、电厂小学报

名，并填写《2020 年邹城市小学招生报名登记表》。由招生学校

下发入学通知书。 

3、农村小学招生。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由学生父母或

法定监护人持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到农村小学报名，并填写《2020

年邹城市小学招生报名登记表》。由招生学校下发加盖镇教办和

学校公章的入学通知书。 

六、需提供材料 

（一）城区义务教育学校 

根据各自实际，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学校招生范围内有户籍、有房产的，需同时提供：（1）

户口簿（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下同）；（2）父母身份证；（3）

房产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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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招生范围内有户籍、无房产的，需同时提供：（1）户

口簿；（2）父母身份证；（3）集体户口的，还需提供父母及学生

本人集体户常住人口登记卡。 

3、学校招生范围内无户籍、有房产的，需同时提供：（1）户

口簿；（2）父母身份证；（3）房产证明。 

4、军转干部子女，需同时提供：（1）户口簿；（2）父母身

份证；（3）军转证明；（4）所在单位证明。 

5、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需同时提供：（1）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备案的劳动用工合同（截止到 2020 年 6 月 30 日满一年

以上）；（2）居住证；（3）户口簿；（4）房产证明或房屋租

赁合同。 

6、外来经商人员子女，需同时提供：（1）工商营业执照（截

止到 2020 年 6 月 30 日满一年以上）；（2）居住证；（3）户口

簿；（4）房产证明或房屋租赁合同。 

7、外来务工人员从事客运出租运营者子女，需同时提供：

（1）出租车从业资格证（客运管理服务中心核发）；（2）邹

城市交运部门颁发的客运驾驶证（副驾驶座上对应摆放的卡）；

（3）驾驶证（有效且驾驶证和所开的车辆匹配）；（4）居住

证；（5）户口簿；（6）房产证明或房屋租赁合同。 

除以上材料外，还需要提供招生学校要求的其它佐证材料。 

（二）市直矿校、电厂小学、农村小学、农村中学 

市直矿校、电厂小学、农村小学、农村中学报名需提供户口

簿原件；镇教办审核确定辖区内小学毕业生升入农村中学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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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直矿校确定小学毕业生直接升入本校初中部学生名单；同时下

发入学通知书。 

七、报名时间、地点 

（一）城区学校报名时间、地点 

1、网上预报名时间 

6月 26日至 7月 2日，符合城区初中一年级入学条件的学生，

由学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登录“2020 年邹城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服务平台”（http://106.14.9.212/）进行网上预报名，完成相

关基本信息填报，网上提交申请。 

7月 3日至 13日，符合城区小学一年级入学条件的学生，由

学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登录“2020 年邹城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

生服务平台”（http://106.14.9.212/）进行网上预报名，完成相关

基本信息填报，网上提交申请。 

网上预报名成功，确认信息无误后，网上正式报名时无需再

填报信息。 

2、网上正式报名时间 

7月 23日至 25日，未网上预报名或预报名未成功的，符合城

区初中一年级入学条件的学生，由学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登录

“2020年邹城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

（http://106.14.9.212/）进行网上正式报名，完成相关基本信息填报，

网上提交申请。 

7月 26日至 28日，未网上预报名或预报名未成功的，符合

城区小学一年级入学条件的学生，由学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登

录“ 2020 年邹城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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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06.14.9.212/）进行网上正式报名，完成相关基本信息填报，

网上提交申请。 

3、现场审核时间、地点 

8月 1日至 6日（上午 8:00-11:30、下午 14:30-17:30），由学

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携带相关材料原件到相应的城区初中、城区

小学报名学校进行材料审核、现场确认。 

8月 1日至 2日，学校招生范围内有户籍、有房产的和城区有

户籍、无房产的到报名学校材料审核、现场确认； 

8月 3日至 5日，学校招生范围内无户籍、有房产的到报名学

校材料审核、现场确认； 

8月 6日，军转干部、外来经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等到报名

学校材料审核、现场确认。 

（二）市直矿校、电厂小学、农村小学、农村中学报名时间、

地点 

7月中旬，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到市直矿校、电厂小学、

农村小学报名；农村小学毕业生到农村中学报到，市直矿校小学

毕业生到本校初中部报到。 

八、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政策性强，涉

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关系到学生、家长的切身利益，关系到

社会的和谐稳定。各单位要切实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纪律

意识，自觉与局党组决策保持一致，切实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严格落实国家、省、市疫情防控要求，做好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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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监测，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招生报名组织工作。各学校要成

立以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校长负总责，抽调

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的人员具体负责，明确分工，责任到人，

设立招生办公室，公布招生电话，切实做好招生的宣传、教育、

引导、资格审查、政策解释等工作，严肃纪律，强化监督，确保

招生工作有序进行。 

各镇教办、农村初中、市直各中小学校务必于 6月 23日前，

将本单位的招生办法、招生工作人员名单、招生电话和实施方案

加盖单位公章后报市教育和体育局普教科，同时报送电子版。 

（二）加强招生宣传。市教育和体育局将通过邹城市教育和

体育局官方网站、发放《致学生家长一封信》等形式宣传招生政

策，公示各学校招生电话。各学校尤其是城区招生压力较大的学

校要通过校园网、座谈会和家长会等形式宣传招生相关政策，通

报城区居民状况、城区学校状况、招生情况和招生工作压力，使

社会各界了解招生实际状况，减少阻力，打好基础，形成社会各

界、广大群众理解、支持招生的良好环境，激发全社会共同推动

教育发展的正能量。 

（三）全面落实招生政策。坚持“划片招生、相对就近、免

试入学”的原则，保障适龄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按照省市解

决大班额工作要求，2020年 8月底前全部消除 56人及以上大班额，

坚决防止在招生过程中产生新的大班额。学校因教育资源不足或

无空余学位的，将根据学位供给情况和户籍、房产、居住年限等

因素，积极稳妥实行排位入学。因学位不足未能登记入学或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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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时间登记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按相对就近原则统筹安排到

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入学。 

（四）规范招生秩序。各学校要严格按时间节点做好招生工

作，不得提前招生，不得跨服务区招生，不得通过书面考试、面

试或其他形式的测试录取新生。学校要严格控制“大班额”，要

均衡编班，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不得以任何名义分设重点班和非

重点班。要严把学生报名资格关，确保本服务区内的学生全部按

时入学。小学应届毕业生必须全部升入初中就读，严禁留级；坚

决控制辍学，坚决杜绝招收未毕业的小学学生，各初中学校不得

招收“五四”制学校小学五年级毕业生。继续实行入学通知书

制度，对符合条件的少年儿童下发入学通知书；实行证件交接

签字制度，认真做好相关材料的交接工作，杜绝证件丢失情况

发生。对发生违规招生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一经查实，将追究

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五）规范民办学校招生。民办学校招生由市教育和体育局

统一管理，提前申报招生计划、招生方案，市教育和体育局将

结合其基本办学条件和实际情况进行审批。民办学校招生范围

限于审批地，在审批地招生学位有余额的，可以在审批地以外

招生，但不得跨地区市域招生。坚决杜绝掐尖行为。 

（六）规范学籍管理。严格按“一人一籍、籍随人走”的规定，

10月 1日前完成新生学籍注册工作，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

学籍造假，严禁在校学生重复建籍，各中小学不得为未报到学生注

册学籍，严禁抢注学籍，确保学生学籍所在学校与实际学习学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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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对在校生数和班额达到规定上限的学校，无学生转出的，原则

上不准接收学生转入。不得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

生办理学籍转接。对未经市教育和体育局批准，突破招生计划和班

额上限招收的学生，不予注册学籍。 

（七）实行公示制度。各学校都要严格实行公示制度，通过

公示，让社会各界、学生家长了解、知晓招生政策，促进各项

招生工作公开、透明，消除各种负面影响，缓解各种矛盾。公

示的内容包括：招生电话、招生条件、招生范围（集团内校区

招生范围）、招生计划、需提供的相关材料、分班情况等，接

受社会监督。 

 

附件：1．邹城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范围 

2．2020年邹城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时间安排表 

 

 

邹城市教育和体育局  

2020年 6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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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邹城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范围 
    

一、城区小学招生范围 

1、市第二实验小学：西由四基山路向南，至平阳东路向东，

至护驾山路向南，至护驾山路南首向东，沿名泉路至金山大道向

北，至平阳路向西，至普阳山路向北，至崇义路向西，至四基山

路的城区范围。 

2、市峄山路小学：北由军民路（雅苑小区北墙，下同）向西

至峄山北路，沿峄山北路向南，至公园路向西，至凤凰山路向南，

至平阳西路向东，至峄山路向南，至长青路向东，沿恒屹小区东

墙向北，至平阳东路向东，至四基山路向北，至崇义路向东，由

特教巷向北向西至军民路的城区范围。 

3、市第二实验小学南校区：西由普阳山路南端，沿平阳东路

向东，至金山大道向南，至城前东路向北，至太平东路向西，

至普阳山路的城区范围。 

4、市护驾山小学：西起护驾山路南端，沿名泉路向东，沿金

临大道东南、接驾山北、护驾山北的城区范围（含护驾山社区、

小胡社区、孟子湖小区和宝泉村、尚兰村、欧兰村、南岭村、张

家沟村、程家沟村）。 

5、市钢山小学：南起岗山博文街，沿岗山向北，至北外环向

东，至金山大道向南，至崇义路向西，至特教巷向北，沿铁合金

厂北墙，至军民路向西，至峄山北路向北，至博文街的城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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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市千泉小学：西由普阳山路向南，至太平东路向东，沿万

佳阳光城东墙向北，至万佳阳光城北墙向西，至东外环，沿东外

环向北，至北外环向西，至金山大道向南，至崇义路向西，至普

阳山路的城区范围。  

7、市崇义小学：北起崇义路沿东外环向南，至万佳阳光城北

墙向东，沿孟子湖北沿、滨湖路向东向北，至崇义路，至仁悌路

向北，至礼让路向西，至仁爱路向北，至礼乐路向西，至东外环

向南，至崇义路的城区范围。 

8、市第一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北由平阳西路向东，至峄山中

路向南，至过街棚街、人祖庙街、房家窑前街向西至铁路，沿西

南坝街向东向北，至岗山中路向北的城区范围。兴隆小学、九里

小学的招生范围不变（含小屈村）。 

9、市匡衡路小学教育集团：南起护驾山、沿护驾山路向北，

至平阳东路向西，沿恒屹小区东墙向南，至长青山路向西，至峄

山中路向南，至城前东路向东至护驾山的城区范围（含小屈村）。 

10、市兖矿第二小学教育集团：北由铁山公园西墙，沿铁山

路向南，至东滩路向西，至铁路向北的城区范围。 

11、市杏花村小学：北起铁山公园西墙向南，至平阳西路向

东，至凤凰山路向北，至公园路向东，沿峄山北路向北至岗山博

文街的城区范围。 

12、市西关小学：北起东滩路，沿铁山路向南，至平阳西路

向东，沿岗山中路向南，至西南坝街，沿铁路向南，至庙前路向

西，至营西北路向北，至西关大街至铁路向北，至东滩路的城区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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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市孟子小学：北起房家窑前街、人祖庙街、过街棚街向

东，至峄山南路向南，至郭庄村南向西，跨铁路向西至峄化路向

北，沿岚济路向西，至营西北路向北，至庙前路向东，至铁路向

北至房家窑前街的城区范围。 

14、市兖矿第一小学（含市择邻小学）：北由择邻路沿兖矿

机电设备厂西墙向南，至矿建东路向西，至世纪花苑小区西墙向

南，至宏河路向东，至西外环向南，至庙前西路向东，至营西路

向北，至建设路向东，至铁路向北，至择邻路向西的城区范围。

（巷里社区可去民族小学就读） 

15、市凫山小学：由择邻路沿兖矿机电设备厂西墙向南，

至矿建东路向西，沿兖矿煤化公司西墙向北，至铁路向东的城区

范围。 

二、城区初中招生范围 

1、市第四中学：北起岗山博文街沿峄山路向南，至因利河，

沿因利河向西向南，至东门里大街向西，至凤凰山路向北，至平

阳西路向西，至铁山路向北，至太平西路向西，至龙山南路向北，

至东滩路向东，至铁山路沿铁山公园西墙向北至岗山的城区范围。 

2、市第五中学：沿护驾山路南首向北，至长青路向西，至峄

山中路，沿因利河向西向南，至东门里大街向西，至西门里大街，

至岗山中路向南，至庙前路向西，至西外环向南向东的城区范围。 

3、市第六中学：西起峄山北路向南，至长青山路向东，至护

驾山路向南向东，至金山大道，沿金山大道向北，至尚兰路向东，

沿万佳阳光城北墙向东至孟子湖北沿，向东至仁政路向北，至礼

乐路向西，至东外环向南的城区范围（含护驾山社区、小胡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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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兰村、尚兰村、南岭村、宝泉村、张家沟村、程家沟村）。 

4、市第七中学（四中南校区）：南起南沙河，沿岗山路向北，

至西门里大街、东门里大街向东，至凤凰山路向北，至平阳西路

向西，至铁山路向北，至太平西路向西，至三十米桥，沿铁路向

南，至西关大街向西过铁路，沿营西北路向南，至大区大街向西，

至凫山南路向南，至南沙河向东，至岗山路的城区范围。 

5、市第八中学：北起铁山公园西墙，沿铁山路向南，至东滩

路向西，至龙山南路向南，至太平西路向西，至三十米桥，沿铁

路向南，至西关大街向西，至营西北路向南，至大区大街向西，

沿凫山南路向南，至庙前西路向西，至西外环向北，沿大学科技

工业园向北向西的城区范围。 

6、市第九中学（四中北校区）：东起仁政路向北，至礼乐路

向西，至东外环向北向西，沿岗山向南，至博文街向东，至峄山

路向南，沿铁合金厂原北铁路线、北墙向东，至特教巷向南，

至崇义路的城区范围。 

7、市第十中学（六中南校区）：东起东外环，沿尚兰路向西，

至金山大道向南，至东外环向北，至尚兰路（含万佳阳光城）的

城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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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年邹城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时间安排表 

时  间 工  作  安  排 
召开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会议。 

举办城区中小学招生和小学升初中工作培训会。 6月中旬 
各单位通过发放《致学生家长一封信》、家长会等形式传达义

务教育学校招生政策。 

6月 23日前 各学校上报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招生工作方案，向社会公示招

生电话、招生范围及报名时间。 

6月 26日至 7月 2日 
符合城区初中一年级入学条件的学生，由学生父母或法定监护

人登录“2020年邹城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进行
网上预报名，完成相关信息填报，网上提交申请。 

7月 3日至 13日 
符合城区小学一年级入学条件的学生，由学生父母或法定监护

人登录“2020年邹城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进行
网上预报名，完成相关信息填报，网上提交申请。 

7月 23日至 25日 

未网上预报名或预报名未成功的，符合城区初中一年级入学条

件的学生，由学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登录“2020年邹城市城区
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进行网上正式报名，完成相关信

息填报，网上提交申请。 

7月 26日至 28日 

未网上预报名或预报名未成功的，符合城区小学一年级入学条

件的学生，由学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登录“2020年邹城市城区
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进行网上正式报名，完成相关信

息填报，网上提交申请。 

8月 1日至 2日 城区有户籍、有房产的和城区有户籍、无房产的到相应的学校

材料审核、现场确认。 

8月 3日至 5日 城区无户籍、有房产的到相应的学校材料审核、现场确认。 

8月 6日 军转干部、外来经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等到相应的学校材料

审核、现场确认。 

8月中旬 组织审核城区小学、初中招生报名材料。 

8月下旬 下发城区初中、小学入学通知书，学生报到并采集学生信息。 

9月 8日前 上传学籍信息至学籍管理平台，审核通过后建立学生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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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邹城市教育和体育局综合科             2020年 6月 16日印发 


